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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4_E4_B8_AD_c49_646912.htm 4. 纳税申报的期限掌握 纳税人

、扣缴义务人因适用税种和缴纳税额不同，其纳税申报期限

也有所不同： (1)流转税： 以一个月为一个纳税期的纳税人，

于期满后10日内申报纳税. 以1日、3日、5日、10日或15日为一

期的纳税人，纳税期满后5日内预缴税款，次月10日内结算上

月应纳税款并申报纳税。 (2)所得税 按税种不同分别规定为：

个人所得税申报期限规定为：扣缴义务人每月所扣的税款，

自行申报纳税人每月应纳的税款，都应当在次月7日缴入国库

，并向税务机关报送纳税申报表. 企业所得税申报期限为纳税

人在月份或季度终了后15日内申报预缴，年度终了后5个月内

向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会计决算报表并申报纳税。 其

他税种的纳税申报期限由地方税务局具体确定。 (3)延期申报 

延期的具体期限一般是一个申报期限内，最长不超过3个月. 

条件：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在税务机关核准其延期申报时，

必须在规定的纳税期限内先预缴税款，预缴数额按照上期实

际交纳数额或者税务机关核定的数额。 5.纳税申报的法律责

任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

，或者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向税务机关报送代扣代

缴、代收代缴税款报告和有关资料的，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

改正，可以处2000元以下罚款.情节严重的，可以处2000元以

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。 编辑推荐： 2010年中级经济师财政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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